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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权益调整提示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将资本公积股本溢价部分全部转增股本,共计转增38,947,147

股, 相当于每10股转增2.596股。 

股权登记日：2012 年 11 月30日  

除权相关事项： 鉴于本次公积金转增股本是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执行，且均用于支付

共益债务及清偿公司普通债权，公司原股东实际并未获得转增股份，公司本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后，不需再作除权处理。 

  

2011 年 10 月 17 日，深圳中院作出（2011）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2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

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管理人；2012 年 5 月 18 日, 深圳中

院作出 (2011)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4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现将重整计划权益调整方案中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通过转增股本方案的法院裁定及日期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8日作出的(2011)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1-4号《民

事裁定书》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其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中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详见2012年5月2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转增股本方案  

   以现有公司总股本150,006,560股为基数，将资本公积股本溢价部分全部转增股本,共

计转增38,947,147股, 相当于每10股转增2.596股,转增股份将全部让渡。 

三、股权登记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2年11月30日  

四、除权相关事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本次公积金转增股本是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执行，且均用于支付共益债务及清

偿公司普通债权，公司原股东实际并未获得转增股份，公司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

不需再作除权处理。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根据公司重整计划，科健股东让渡的股票除用于支付部分共益债务及对预计债权提

存外，其余均用于清偿公司普通债权。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 38,947,147股，全

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次变动后总股本的 20.61%，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全部划转至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管理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持有的标的股份只能用于特定目的，即只能严格按照重整计

划的规定予以处置。在持有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期间，管理人并非标的股份的实际权利

人，故不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财产权利和身份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

利益分配请求权等）。由于划转至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的

股票并非管理人实质持有，故将不再以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形式对权益变动事项进行披露。  

六、股本变动表  

股本单位:股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本次转增后股本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0,006,560 38,947,147 188,953,707 

股份总数 150,006,560 38,947,147 188,953,707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188,953,707股计算,2011年度每股收益为-0.12  

元。 

八、咨询机构: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招商局发展中心706号 

电话：0755-26688451 

传真：0755-26888210 

联系人：费宁萍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